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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宪法为核心的多层次、多部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 2010年如期
形成,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何说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到
2010年，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
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明确指出：“二十年来，我们加

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制定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那么，为什么说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

心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宪法作为根本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各族人民

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具有最大的权威性

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

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作为根

本法的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律体系的最核心和最重要的

内容。 
  宪法是其他一切法律、法规和规章赖以产生、存在和变更的法律依据 
  宪法作为根本法，不仅自身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确立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全国各族人

民的根本行为规范，而且宪法还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法律依据。不依据宪法，

其他一切法律、法规和规章就失去了自身的正当性依据。所以，我国现行宪法第 5条就规定：一
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 100条又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所以，作为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种法律形

式，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宪法是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种法

律形式的有机统一的标准和前提。 
  宪法是判断人们行为对错的基本法律依据 
  由于法律、法规和规章必须以宪法为基础，所以，凡是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必然

也是与宪法的基本要求相违背的。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坚持依法治国原则首先要求“依宪治国”。

我国现行宪法第 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
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

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遵守宪法的各项规定，是遵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包含

的各项法律规范的基础和前提，不遵守宪法，其他一切法律、法规和规章也不可能得到遵守。 
  宪法是判断法律、法规和规章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重要法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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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一切法律、法规和规章赖以产生、存在和变更的依据。宪法是一

个国家维护法制统一的重要法律标准。只有基于宪法，并且通过各种保障宪法实施的手段和措施，

对于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及时的废、改和立工作，对于违反宪法的国家机关、社会

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行为及时予以纠正，才能防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的发生。正

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长期抓下去，

坚持不懈地抓好。 
  总之，宪法作为根本法，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起着非常

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不断健康发展的制度基

础。我国宪法实施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宪法是一部符合国情的好宪法，在国家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只要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方面

的制度和体制，就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所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必须以宪法为核心，必须接受宪法的指导，充分发挥宪法作为根本法所具有的独特

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其他一切法律、法规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为前提，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